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承辦人：沈明德

電話：02-27208889轉8518

電子信箱：bm1792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8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建照字第107211926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01行政院函107年7月24日院授工技字第10700207080號、02附件-行政院與所屬各

機關辦公處所空間及面積規劃原則(1088193_1072119263_1_ATTACH1.pdf、10881

93_1072119263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訂定「行政院與所屬各機關辦公處所空間及面

積規劃原則」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十五日生效

一案，請鑒察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07年7月24日院授工技字第1070020708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案與大局所訂「臺北市政府各機關一般辦公廳舍配置標

準表」內容雷同，檢附來文及附件影本供參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財政局

副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（含附件） 2018-08-14
11:04:56
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行政院　函

地址：10058台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
聯絡電話：(02)87897691

傳　　真：(02)87897874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7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院授工技字第107002070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107207080-1.PDF)

主旨：訂定「行政院與所屬各機關辦公處所空間及面積規劃原則

」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十五日生效，請查照並

轉知所屬(轄)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係配合「辦公處所管理手冊」將同步停止適用，原該

手冊第5點及第7點規定內容予以保留，並改以訂定旨揭原

則，供機關辦公處所空間及面積規劃參考。

二、檢送「行政院與所屬各機關辦公處所空間及面積規劃原則

」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

副本：行政院綜合業務處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法規委員

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(第一科)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(第

二科)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(第三科) 2018-07-24
16:36:46

臺北市政府 10707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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